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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知法、守法、崇法的企業家

青年創業輔導業務是本會主要職掌之一，為了讓有能力的創業青年能夠

成功創業，本會除了在創業資金上以「個人相對投資原則」，提供部分

資金的協助外，並著重在貸款後續輔導服務。有鑑於創業青年在創業過

程中，常因不諳法律問題，導致吃虧上當，血本無歸，甚而身繫囹圄，

本會乃委請台北大學法律專業研究所所長吳光明教授，編撰「創業青年

與法律叢書」，希望能夠協助創業青年本者「知法」、「守法」、「崇法」

的精神成功創業。

本叢書共分為「創業青年之財務管理」、「創業青年之經營管理」、

「創業青年之業務管理」、「創業青年之職工管理」及「創業青年之法

務管理」等五大系列，內容包括公司法、消費者保護法以及財產法等範

圍，其編輯方式係以「案例」說明，再提供「建議」，進而列出「參考

法條」，以供查詢、對照，並盡量避免使用艱深之法條或法律名詞，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創業青年學習創業必備之相關法律知識。

本書的作者吳光明教授為台灣大學法學博士，並赴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德國慕尼黑大學及美國喬治城大學進行法學研究，曾經擔任國立中興大

學法商學院教授兼總務主任、台北大學主任秘書，現任國內台北大學法

律專業研究所所長。吳教授在財經法領域方面有深入精闢之研究，且曾

擔任本會創業計畫書審查委員及創業輔導網輔導員，理論與實務均能融

合，非常感謝吳教授能撥冗為本會撰寫「創業青年與法律叢書」，相信

在本叢書的引導下，對創業青年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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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序於國立台北大學主任秘書室

吳光明

現代社會競爭激烈，許多人或因景氣低迷，謀職不易；或因期待擁有更為寬廣

之職場空間；或經就業多年，於財富、技術、經驗上均已頗有累積，亟待轉換

跑道，更展長才；基此原由，「自行創業」遂成為眾多青壯人士積極經營之目

標。

於此知識爆發之時代，社會變遷快速，型態複雜，創業青年除須具備敏銳之商

業頭腦與專業知識，並保有積極務實的心態外，對經濟市場之冷靜判斷，創業

伙伴之正確選擇，以及人際關係之真實磨練等，無一不為創業成敗之因素；而

法律知識之吸收與應用，對時須面對多方挑戰之創業青年言，尤為不可或缺。

否則不免吃虧上當，或辛苦所得為他人所侵吞，甚至誤蹈法網，身繫囹圄，殊

屬頗不值。然而，法條有限，人事無窮，並非人人均可瞭解創業青年所涉之法

律問題。有鑑於此，行政院青輔會推薦本人為創業青年撰寫法規系列叢書，以

供創業青年閱讀、參考，期使創業青年更能知法、守法、崇法。

本人擔任創業青年之輔導員，持續數十寒暑，期間曾執行律師業務達十七年，

目前任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專任教授，專攻財經法、仲裁法，並於企業管理研究

所開設「企業經營與法律規劃」及「法律個案研究」課程。由於個人實務之歷

練與教學工作之多方接觸，深知創業維艱，以及普遍之法律問題所在。爰將本

創業青年法規系列叢書之第一部，訂名為「創業青年與法律」就一般人經營各

項行業時，所可能面臨之法律實務問題，以個案方式，提出一些具體之說明。

寫作方式儘量避免使用艱深之法條或法律名詞，並以最淺顯之文字，從「案例

事實」、「法律關係解析」及「建議」三方面，分項析述，最後再列「參考法

條」。其中蒐集真實案例數十篇，為維護當事人之隱私，人物均屬化名，「案

例事實」亦略加修正改寫，但儘量維持其原貌；「參考法條」部分，則列出各

該案例所設條文，並附記日期，以及法院判決字號，俾利查詢。

為適合創業青年閱讀、參考「創業青年與法律」系列叢書，在「案例事實」方

面，力求兼具真實具體；在「法律關係解析」方面，力求簡潔明瞭；在「建議」

方面，力求教導及預防之效，在「參考法條」方面，力求清楚易查，希望有助

於創業青年知識之提升及實務之需求。茲因時間及個人能力所限，疏漏之處，

恐在所難免，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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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明公司於桃園銷售預售屋一批，打著「給你一個綠意

噴泉的夢想家園」之大幅廣告，並宣稱其中庭公共設施

將有完善之規劃等。一心在該地區創業之李永新遂心動

的訂下一戶。房屋完工時，李君發現原先廣告中宣稱之

噴泉、泳池. . .等卻均窄小簡陋，與想像中差異甚鉅，部

分花園則尚在施工中。然未積極進行，幾經與東明公司

交涉，均無結果，原告乃有意據為主張解除契約，是否

有理？

一、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

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經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一日公

布施行之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節消費資訊之規範第二十

二條固明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即廣告之

內容應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東明公司否認宣傳海

報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揆之前開規定，自無可採，

惟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

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此為買賣契約之主要義務。

二、本件公共設施固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惟其完工並

無確定期限，東明公司亦未允諾於交屋同時完工，茲

系爭房屋既經完成，並領得使用執照，附隨之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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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部分亦陸續施作完工，李永新復未主張任何法定、

或約定解除事由，李永新如欲據此主張解除契約，亦

為無理由。

一、按廣告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

告內容之真實，故建議企業經營者就廣告之內容應持

審慎之態度，以免有違約之虞。

二、茲本件系爭房屋既經東明公司完成，並領得使用執

照，附隨之公共設施部分亦陸續施作完工，如公共設

施部分之興建與廣告之內容不符，以本案之情形言，

尚難構成解除契約之理由，故李永新或可請求減少買

賣價金，而不宜率爾主張解除契約。

民法第348條（89.5.5)

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83.01.11)

86年度訴字第844號



阿榮為創業之用，向李瑞承租辦公室一間，簽約時，李

瑞提出市面上印好之「租賃契約」書，由雙方簽名蓋

章，事後，阿榮和李瑞屢次為房屋修繕，管理費支付等

問題發生爭執，阿榮認為李瑞使用坊間之格式契約，在

法律上為定型化契約，且對承租人顯失公平，應為無

效，是否有理？

一、按契約是否符合誠信原則，應視其是否違背任意法

規之基本規範意義，或其對相對人權利之限制、自己

義務之減輕及是否危害契約之主要目的而判斷之。

二、又所謂定型化契約之主要特徵有二： 1 .契約條款由

一方當事人單方面所訂立； 2 .其契約條款目的在於以

此條款與多數相對人締結契約。因此，如一方當事人

為與特定相對人訂立契約，而使用坊間格式契約，或

預先所擬定契約條款，均非屬於所謂之定型化契約條

款。

三、本案雙方簽約時，雖使用坊間所售契約書，但以李

瑞之立場言該契約僅係為與李瑞簽訂，並非針對多數

之相對人。自難認定其為定型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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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方當事人為與特定相對人訂立契約，而使用坊間格

式契約，或預先所擬定契約條款，均非屬於所謂之定型

化契約條款，故建議阿榮於簽約前，應詳閱契約內容，

再作決定；契約既經成立，即應遵守其約定，以免違

約。

消費者保護法第11∼17條（83.01.11)

86年度重訴字第48號



趙維國向永建公司所購買之明新大廈Ｂ２、Ｂ３建物，

有關面積部分分為「使用面積」、「公共面積」與「露台

面積」三者，而依平面圖所示，在上開記載面積文字之

上，有系爭不動產之各別格局之圖樣，然買賣雙方就

「使用面積」之計算仍發生爭議，如何處理？

一、查本件依買賣雙方簽約時參考之平面圖之記載，趙

維國向永建公司所購買之Ｂ２、Ｂ３有關面積部分，

分為「使用面積」、「公共面積」與「露台面積」三

者，然該平面圖所示，在上開記載面積文字之上，固

有系爭不動產之各別格局之圖樣，惟在此等文字之

旁，僅有該大廈十二樓全部之格局，其中包括電梯

間、樓梯間、走道等空間，故依此平面圖，不得認有

關「使用面積」之記載即指趙維國購買不動產之室內

面積。

二、又「使用面積」一詞，從文義上並非必指趙維國所

購房屋之「室內面積」或「私有面積」，然上開各樓層

之樓梯間、電梯間、走道等仍係公共面積，並非「私

有面積」，蓋「私有面積」在文義解釋上，當指購屋人

所得獨自自由利用之空間，與通常所謂之室內面積意

義相近，而本件被告記載「使用面積」一詞在文義上

似非必指私有面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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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所述，永建公司之平面圖所稱之使用面積，

法院無從由所用文字之文義上，推出當然指趙維國所

得利用之「私有面積」，是趙維國主張永建公司所出售

之範圍，蓋如其所附圖說及所敘面績，尚難遽信。

趙維國所購買之明新大廈Ｂ２、Ｂ３建築物有關面積部

分分為「使用面積」、「公共面積」與「露台面積」三

者，此部分建議趙維國應於簽訂預售屋買賣時，就面積

部分之約定明確，不能僅以同棟建物某樓層之資料為參

考否則一旦發生爭議，趙維國應舉證以實其說，法院才

能採信。

建 議

民法第359 條（89.5.5)

消費者保護法第 11、22 條（83.01.11)

85年度訴字第3314號



李大年初入建築行業，對不動產略有涉獵，於知悉王大

富因移民在即，急欲廉售其位於天母的大宅。遂抱著投

資心態，急急以總價新台幣五千八百萬元簽約買下，並

明訂分期付款。惟於繳付四百六十四萬元後，卻因轉賣

不成，資金又籌措無著，以致未能按期繳款，原繳金額

則遭王大富沒收，損失慘重，乃以該違約金高達總價百

分之八為由，訴請王大富返還。此種違約金之約定是否

過高？

一、按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應本平

等互惠之原則；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

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按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者，法院得

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減少違約金；又

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

法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百五十二條固分別定有明

文。

二、系爭房屋交易之總價係為五千八百萬元，而王大富

主張沒收李大年前已繳付之賣價金為四百六十四萬

元，約佔系爭房地總價百分之八，較之內政部所頒建

築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印製之「預售屋買賣

契約書範本」第二十二條十（違約之處罰）第二項前

創業青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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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規定：「買方違反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者（指買方未

按期繳款，經以存證信函催繳後仍未繳者），賣方得沒

收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金額」之比率猶

低。

三、綜上所述，王大富因李大年於簽約時僅繳付定金及

簽約金共計四百六十四萬元後，即未依約按期給付分

期買賣價金，於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後，沒收李大年前

已給付之買賣價金充當賠償性質之違約金，尚屬允

當，並無過高之情形。

由於李大年之違約，王大富於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後，自

可依約沒收原告前已給付之買賣價金，以充當賠償性質

之違約金，況違約金之金額並未過高。建議被告應遵守

「簽約前謹慎，簽約後嚴守」之法則，以免吃虧。

建 議

民法第251、252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38號



孫先生創業二年，業務順暢，見公司對面大樓蓋得不

錯，看版上又打著訂屋就送白磁盤組，簽約再贈東芝二

十八吋電視、電冰箱、洗衣機的廣告，前往參觀，果然

一副「一只皮箱就可進住」的完備，便決定購買。交屋

時，出售人廣揚建設公司卻稱買賣契約中並未明訂贈送

家電，原擺設的家電係屬樣品，故已搬走，孫先生心有

不甘，遂生爭執。試問建設公司可否不受該廣告內容之

拘束？

一、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消費者所

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

二條即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簽訂本件房地買賣契約

時，在售屋現場所存放之廣告單上已載明訂屋就送白

磁盤組，簽約再贈東芝二十八吋電視、電冰箱、洗衣

機等。則廣揚建設公司自有依廣告內容給付上開贈品

與承買人之義務。雖其辯稱房屋實際業已減價出售，

即可不受廣告內容之拘束，尚乏其據，不足為採。

二、另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

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

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約

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

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1 1



1 2

三、又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

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

第三百五十九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買賣標的物之瑕

疵擔保請求權，依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之規定，於危

險移轉時始能成立，惟買受人倘能證明其瑕疵不能除

去或確定出賣人拒絕為除去時，固亦可為請求。

四、另按標的物之危險雖尚未移轉於買受人，惟如出賣

人明確表示拒絕除去或依時間及費用上等因素，顯可

預期出賣人無法於清償期前除去者，買受人亦得於危

險負擔移轉前，行使其依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及三百

六十條所定之瑕疵擔保權利。

一、本案建設公司有依廣告內容給付上開贈品與原告之

義務，如被告拒不履行，建議原告可起訴請求被告履

行契約。

二、如雙方確定因言明改以不贈送家電，故而調降價

格，則應於買賣契約書或其他書面中敘明，以免發生

糾紛。

建 議

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83.01.11）

民法第354、359、360、373條（89.5.5）

85年度訴字第1297號



張三水經營婚紗攝影公司，生意平平，偶而週轉不靈，

便向李文明調借數萬元應急，有借有還，信用尚佳。後

來，張三水認為要改善營運，必須擴大門面，遂再向李

文明借款新台幣一千萬元，並提供自有住宅，設定抵押

權，約定擔保該一千萬元債權，李文明當下又要求約定

「其他一切債務」均為該抵押權內容所及，自認如此一

來，爾後之金錢往來將更獲得保障。試問此一約定是否

有效？

一、該抵押權及於「其他一切債務」之約定，因使抵押

人負擔不可預測債務之種類，對於該交易行為之道德

性及交易之安全有所違背，顯然與社會正義有違，與

交易上之誠實信用背離，就經濟上弱者而言，亦顯失

其公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自屬無

效。

二、當事人僅能依民法抵押權有關規定，約定抵押權所

擔保債權之內容，至於不可預測債務之種類，並非抵

押權內容所及，抵押人不必負擔。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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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人係經濟上弱者，如須負擔不可預測債務，交易上

顯失公平，依法自屬無效。故借貸雙方縱然有此約定，

亦無法以此規範債務人；爾後張三水縱再向李文明借

款，新生之債務已非原抵押權所得擔保，故建議當事人

不要為此種約定，否則亦無實質上之效力。

建 議

民法第860條（84.01.16)

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83.01.11)

85年度訴字第355號



張永芳對超市經營向感興趣，幾經聯繫，與頗負盛名之

頂佳品公司簽訂「委任經營預約」，預定成立該公司連鎖

系統經營之一家商店，亦即成立坊間商場慣稱之商業加

盟關係。於繳交簽約金一百萬元後，張永芳即開始參與

該公司之訓練及規劃。惟兩個月後，眼見附近一家大型

超商，竟因不景氣而倒閉，張君信心盡失，遂不再配合

公司之安排。佳品公司爰主張終止契約，並以違約賠償

為由，沒收已繳之一百萬元簽約金。張君則以原定契約

顯失公平等由，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之相關規定，向

法院起訴，是否有理由？

一、消費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而言，因此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就商

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另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將其購得之商品或服務再使用於營利之用途即非

屬消費者。而消費者保護法係處理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因消費關係所產生爭執之法律，此從該法第一條明

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

高國民生活品質、制定本法。」可得而知，職此足見

如非因消費關係所引起之法律關係，自無適用消費保

護法之餘地。

二、經查兩造所訂之委任經營預約關係，係為了佳品公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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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委任張永芳從事連鎖系統之商店經營，而成立之預

約關係，亦即無論佳品公司或張永芳均是為了營利之

目的而成立加盟預約關係，而既然兩造係為營利目的

而成立預約關係，兩造間預約關係自非屬消費關係，

蓋張永芳並非單純為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與被告訂

立預約關係，因此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預約關係應無

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三、張永芳於訴訟中稱，其簽約金高達新台幣一百萬

元，故法院縱認佳品公司之終止契約有效，然以該一

百萬元悉數充作違約金而全部沒收，顯然過高，爰依

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請求佳品公司返還半

數，即新台幣五十萬元之不當得利。然查張君主張之

本意，應係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請求法院酌減違

約金，再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違約金。而非

單純之返還不當得利。

四、然當事人約定違約過高者，法院固得依民法第二百

五十二條之規定減至相當之數額，惟其約定是否過

高，乃為事實問題，應由債務人就此利己抗辯負舉証

之責，法院並應以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

權人可得享受之利益為準據，予以衡量，故張君僅以

一百萬元違約金過高為由，要求減免半數，實失之空

泛。



一、本件所涉既非消費關係，張永芳自不得以消費者保

護法之相關規定主張之。

二、張永芳以違約金過高為由，要求佳品公司退還部份

款項，建議依第二百五十二條之規定主張之，而非僅

以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不當得利之規定為據

三、基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負舉証責任之

規定，建議原告於起訴狀內提及違約過高之酌減問題

時，應提出證據供法院調查，否則尚不足採。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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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52條（84.01.16)

消費者保護法第1、72 條（83.01.11)

84年度訴字第36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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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解析

1 8

王淑珠在實品工廠工作，曾向永安保險公司投保意外

險，經簽妥保險契約，並均按期繳納保費。上月間，王

淑珠於工廠工作中，發生無名指截指情形，經接指後運

動機能永久喪失，無法做伸屈運動，然因原訂契約中並

未明定「無名指截指」理賠與否，致該契約適用上發生

疑義，如何處理？

一、按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

之解釋，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

保險契約之附註既為被告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揆諸上開規定，自應做有利於消費者即原告之解釋，

解釋上原告無名指截指情形與自近位指間關節處缺失

者無異。

二、又查，第五指即小指雖非截指後接回，但因粉粹性

骨折，經接指後運動機能永久喪失，無法做伸屈運

動，依上開保險契約附註第六條第二項「經接指手術

後機能仍永久完全喪失者，視為缺失」，其所謂接指手

術應包括截指後接回及手指骨折後接回指骨之情形，

惟二者均須符合機能永久喪失之規定，指骨粉碎性骨

折經接回後其機能如永久喪失，就其結果與截指後機

能喪失之情形實無二致。



保險契約因係屬定型化契約，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

定，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

解釋。本件所謂接指手術，應包括截指後接回及手指骨

折後接回指骨之情形，該二者既均符合機能永久喪失之

規定，保險公司應負責賠償，以維商譽。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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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84 條（18.11.22）

86年度馬簡字第32號



2 0

法律關係解析

陳惠芬經營服飾店，因周轉困難，向林嘉明借款，林君

略感猶豫，陳惠芬遂與之約定，將「按月給付利息，如

借款人未按期付息，即願立即清償，絕無異議」等語。

林君因感頗有保障，故而同意，並明訂借期三年。陳惠

芬取得借款後，起先半年均如期繳息，嗣後即屢次拖

延，經電話催告，亦未有改善。林君乃向法院起訴，請

求陳小姐返還全部借款新台幣二百五十萬元及利息，陳

女則以原借款之約定顯失公平，應屬無效為辯，試問此

種借據之特約條款效力如何？

查本件借款簽訂之約定書業已約明，借款人未按期付息

時，願立即清償，絕無異議；又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判決所命之給付，經 . . . .原告同意

者，法院得定分次履行之期間，但被告遲誤一次履行

者，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益見此分期付款之喪失

期限利益條款，亦為法之所許；參以被告等在借款後半

年之間，均遵期繳息，並無異議。況債權人之所以要求

提前返還借款，係因陳惠芬未依約履行而違約所致；揆

諸上情，本件並無違反公平，或有不合理等情事，陳惠

芬所辯，均不足採。從而，林嘉明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

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陳惠芬給付新台幣二百五十萬

元之借款及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按分期付款之喪失期限利益條款，本為法律之所許，故

本件尚難謂顯失公平，應屬無效之說，建議借款人應按

期付息，以免喪失期限利益，以致必須提前全部返還借

款，實更不利。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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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396條（85.09.25)

86年度訴字第476號



2 2

趙美瑜因工作之需，經常出差，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趙女至高雄開會時，曾至東漢百貨簽帳消費，嗣後其信

用卡即遍尋不著，然趙小姐一時疏忽，遲至八十九年八

月三十日始向銀行辦理掛失手續，然亦未向警局報案。

嗣後得知其信用卡曾於八月二十五日被盜刷，因此而發

生之損失，究應由持卡人即趙小姐負擔？抑應由銀行負

擔？

一、查依被告於八十二年五月間申請信用卡時之信用卡

約定條款第十一條約定：「（一）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

遺失或被竊時應儘速以書面向本行辦理掛失停用手

續，並依本行規定繳納手續費及辦理補發手續，持卡

人及其連帶保証人，對於辦妥書面掛失停止手續之前

二十四小時以前遭冒用所致之損失，無論其簽名是否

相符，均應負連帶清償責任，持卡人未妥慎保管信用

卡被人冒用時亦同。（二）前項遺失或被竊情形，如

持卡人按期繳納各項費用及應付款，且辦妥書面掛失

手續，並於三日內向警察機關報案者，持卡人書面掛

失之前二十四小時內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由本行負

擔，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行不負擔被冒用之損

害：1 .持卡人未辦妥書面掛失手續。2 .持卡人與第三人

或特約商店共謀詐欺⋯。」

法律關係解析



二、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係課以持卡人於失卡後，應儘

速向發卡銀行辦理掛失手續之責，並應向警方報案，

以利發卡銀行作業，避免損失，雖係定型化契約之條

款，但並無有失衡平之處，自屬有效。

三、查趙美瑜遲至八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始辦理掛失手

續，且被告自承失卡後未向警局報案，而該遭盜刷簽

帳消費之時間，為八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揆諸前揭

約定，此部分之損失，自應由持卡人負擔。

目前信用卡使用普及，盜刷情形亦屢見不鮮，建議持卡

人應妥善保管信用卡。如不慎遺失，則應儘速向銀行辦

理掛失停用手續，在辦妥書面掛失停止手續二十四小時

前，信用卡遭冒用所致之損失，持卡人應負清償責任，

不可不慎。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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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99條（84.01.16)

84年度簡上字第504號



法律關係解析

2 4

家住南部的賴玉婷、賴玉華姊妹，在台北明興國小龐租

屋開設安親班，為節省支出平日亦住宿於該安親班中。

目前，玉婷至學校對面建築工地參觀，見其樣品屋面積

雖然不大，但因部分係採夾層方式裝潢，騰出許多空

間，倒顯得相當寬敞，姊姊倆商定可將安親班遷移至

此，夾層部分可作兩人之臥房，於是便買了一戶。契約

訂妥後數日，卻從報紙上得悉該等夾層屋實際上並不符

合建築法規，爾後之使用或移轉，恐不免因而有所顧

慮，賴氏姊姊懊惱不已，並有爰騙之感，故擬依民法第

九十二條之規定，以被詐欺為由，訴請撤銷該買賣契

約，是否有當？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係禁止事業在商品

或廣告上，就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規定，此觀諸該法條之

規定自明，是該法條之處罰，祇要商品廣告上有虛偽

不實或有足以引起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虞之表示或表徵

即克當之。

二、至消費者是否因之陷於錯誤，則在非所問；而商品

廣告不過為吸引購買者前往洽購以推展商機之媒介，



該商業交易行為是否成立尚須經由洽商、合意等程

序，若行為人於洽商、合意過程中並未蓄意隱瞞交易

之實情，則該廣告上即令有不實之表示或表徵，亦不

過為行為人以對商品誇大宣傳之方式，以達吸引消費

者之手段，實難遽認其係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而故

意示以不實之事。

三、是以即令原告主張系爭廣告建議圖上有關可為夾層

方式裝潢部份之記載與建築法規不合，惟查其上層部

份並非買賣之標的，亦非兩造間買賣契約之內容，為

兩造所不爭，而該廣告圖說不過供作購買室內裝潢之

參考，且被告對該廣告建議圖僅為室內裝潢之建議、

參考乙事，已載明於同紙廣告內，已如前述。

四、足見被告並未故意隱瞞出售標的物之現實情狀，原

告對所購買之標的物亦有充份之認識，要無故意出示

不實之事及使原告認識錯誤之情事可言，原告據之主

張被告有施用詐術及其係因受詐欺而為購買之意思表

示云云，要無足取。被告既無詐欺之情事，原告依民

法第九十二條規定撤銷其訂定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

示，於法尚有據。

一、依上述分析，可見賴玉婷、賴玉華兩姊妹，如以詐

欺為理由起訴，顯難期勝訴，建議渠等仍按原買賣契

約履行，承買該屋，則可免爰無謂之損失，如顧慮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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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之違建問題，交屋後再考慮採取其他方式裝潢，未

必一昧模仿樣品屋。

二、承買人如認所繳款項尚少，解除契約尚不致形成太

大之損害，且又無意承購該屋，只得逕予解除契約，

而不要再行起訴，否則徒增訟累，並無實益。

民法第42條（71.01.04)

公平交易法第21條（80.02.04)

85年度訴字第3336號



簡醫師原於某大醫院服務，因該院之福利待遇尚非完

善，故與天母的林澤仁簽妥房屋買賣契約，擬於該址開

設私人診所，然因診所籌設費時，林澤仁一時搬遷也頗

不易，雙方遂明訂八個月後之年底前，再行辦理過戶及

交屋等手續。事隔半年，簡醫師得悉房價節節下滑，心

想如過兩年再行購屋，顯將更為便宜，故要求解除契

約，林澤仁因己急欲將該屋出售，屢勸簡醫師三思未獲

回應，故依契約規定沒收對方已交付之元，簡醫師心有

不甘，便向法院起訴，是否有理由?

一、按違約金是否過高，自應參酌當事人實際可能遭受

之損害為標準，本件買賣標的之價金高達一千零六十

萬元，標的金額非低，揆諸常情，交易雙方均係經過

縝密思考紿予簽約，而兩造主觀上相互期待他方依約

履行之可能性亦交一般情形為高，是以自不得單以違

約金為三百十八萬元即認顯屬過高。

二、次查本件被告抗辯提出同棟大樓他戶買賣契約顯

示，該棟房屋於八十一年間購買之價格為九百五十七

萬元（土地五百七十四萬元、房屋三百八十三萬元），

嗣於八十五年四月間再行出售時之價格僅為七百三十

萬元。依據該戶爐屋價差高達二百二十七萬元，比例

約為百分之二十三左右，況且斟酌由於再行出售曠日

創業青年之

業務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2 7



建 議

民法第252條（85.09.25)

85年度訴字第2077號

2 8

費時所可能衍生之貸款或稅捐負擔及行政管銷之費

用，被告辯稱不動產跌幅約達百分之三十左右等語，

應非虛妄，殊值採信。

三、尤以被告於言詞辯論審理期日亦多次建議原告自行

尋覓買主，並且承諾如果原告自行出售之價差未逾沒

收之違約賠償時，被告亦願償還多餘之價金，惟此亦

為原告所拒絕，益證其亦無法否定系爭房屋再行出售

時，價差確實可能高達百分之三十左右。

四、商業活動存有風險乃係事理之常，倘其違約賠償之

約定並未逾越可能造成之損害，即難指為顯失公平，

交易雙方亦不得僅因可歸責於自身之事由，即要求他

方共同分擔違約賠償之損失。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

沒收之違約金過高而請求本院核減，並無實據可佐，

原告主張自難採信，應予駁回。

商業活動存有風險乃係事理之常，故買賣雙方於簽訂契

約時，有關違約金之部份亦應審慎考量，以免因故違約

時，須支付大筆違約金，又無正當理由可資抗辯，損失

可謂慘重。



葉安國年紀雖輕，然因係建築科班出身，且做事積極負

責，深獲長輩倚重，故於永泰建設公司擔任要職。民國

八十六年間，永泰公司與正欲大肆擴建的「明德寺」訂

立建築契約，因該寺處地偏遠，公司遂派葉安國進駐工

地，並負責一切指揮，調度事宜。施工期間，葉安國發

現寺廟所涉排水設施如照原契約圖說施工，與當地地勢

實非合致，經口頭溝通後，對方連絡人也同稱按葉君施

工即可，不料卻造成建物產生瑕疵，如何處理？

一、判斷契約是否顯失公平，應以契約當事人對於雙方

權利義務之約定是否對於他方有明顯不利之情形存

在，而非以契約條款是否由其中一方所擬定而決定，

契約當事人未依契約之約定履行，乃屬於契約履行之

問題，與契約之效力無關。

二、被告所稱之物權行為部分，於訂定買賣契約時並無

所謂物權行為存在，乃房屋建築完成後移轉登記時方

有物權行為存在，此已非訂約之時，亦非被告因被詐

欺所為，亦非被告所得撤銷者，故兩造間之法律關係

仍應依兩造所定之買賣契約定之。

三、違建部分乃原告應被告要求，且經被告同意後所

為，被告亦已支付此部分增建所需之款項，被告自不

得主張此部分為該系爭Ａ１房屋之瑕疵，原告變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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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方向設計，對於一般使用之房屋固難認為排水方向

之改變為房屋本身具有瑕疵，然對於供講究風水之寺

廟使用之房屋而言，則非不得謂為有瑕疵存在，而買

賣契約本為雙務契約，出賣人所交付之標的物須為無

瑕疵之物，始可認為其所為之給付為合於債之本旨之

給付，故被告主張應於原告提出無瑕疵之給付時，被

告始有給付剩餘尚未給付價金之義務，即認為可採。

四、被告主張撤銷系爭Ａ６房屋之買賣契約，依該瑕疵

之嚴重情形，且屬於尚可修補之瑕疵，惟上揭房屋所

存在之瑕疵，仍需加以修補，然被告既已主張減少價

金，則被告自不得再請求原告修補此部分之瑕疵，被

告應給付之系爭Ａ６房屋之尚未給付之買賣價金與原

告之交付買賣標的間亦立於對待給付之地位，從而被

告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亦應認為有理由。

一、本件葉安國既未按照原約定內容施工，造成建物之

瑕疵問題，且就對方同意乙節，又難舉證，只得依對

方之要求重新施作排水設施，以茲修補，俾期解決。

二、如該排水設施確將更改，葉安國應與對方明訂書

面，再行為之，以免屆時舉證困難，百口莫辨。

民法第92、93、226、264、294、359、360、367 條（85.09.25)

民事訴訟法：第78、85、390、392條（85.09.25)

84年度訴字第247號



藍世清於郊區擁有一筆建築用地，於兩年前並自行僱工

於該地搭蓋房屋，然開工未久，卻奉公司指派，將長期

調往大陸工作，藍世清透過仲介，與謝明峰訂立買賣合

約，明訂俟翌年三月底房屋興建完成後，將房地一併出

售移轉給謝明峰，農曆年後，謝君因故反悔，竟以該房

地之聯外道路極為不便，非藍君出售傳單所稱之「交通

便捷」，藍君顯有詐欺行為，以及房屋頗有瑕疵等由，向

法院訴請解約，是否有理由？

一、本件系爭之土地之聯外道路，其坐落地號為台中縣

大里市中興段八九地號土地，而該等地號土地業經使

用分區編定為道路用地，亦即該房地之聯外道路係計

畫道路預定地應屬無誤。

二、況原告於訂立買賣契約時，曾至現場查看。此部分

被告並無詐騙原告及違約情事，原告依此解除契約請

求返還房地價款應有未合。

三、次查該聯外道路本院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上

揭現場勘驗時，路旁之圍�業已拆除，而原告所指系

爭房屋之瑕庛，原告於勘驗當場亦表示已修復完畢，

且原告所指之地磚與水泥地板未貼合及屋頂瓦片等房

屋瑕疵情形，均係些輕微瑕疵，僅須加以修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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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但書規定，原告逕據以解除契

約應屬過當，顯失公平。且依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表

示，原告於八十四年十月二日催告被告於三日內修

復，其三日期間依一般常情顯不可能修復，其所定之

期間顯然不相當，而原告竟於同月十月七日即以存證

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顯屬不當，應不生解除之效力。

四、再查依原告提出土地預定買賣合約書第七條第三項

固載，如因可歸責於乙方（藍○清）之因素，致乙方

中途不賣時，．．乙方應賠償甲方實付款項一倍之賠

償金。然查本件係原告欲解除契約不買，並非被告藍

世清不賣，與上揭約定之情形不符，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藍世清給付違約金八十萬元自屬無據。

本案之狀況，難認藍世清有詐騙之情形，違約之責任，

亦不在藍君。該屋之瑕疵，又不致構成解約之條件，如

訴諸法律，謝明峰顯然勝訴。故建議謝君依原契約履

行，以免更生爭議。

民法第359條（84.01.16)

84年度重訴字第511號



謝明惠與陳文君自學生時代即頗有交情，畢業後，謝明

惠欲自營泡沫紅茶店，向家境富裕的陳文君借款三十萬

元，兩人並簡單立具書面，約定「借款人應每兩個月給

付一次利息」、「借款於三年後（即八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返退」等，但並未明訂利率及遲約金之款度。翌年，陳

文君出國進修，臨行前將其銀行帳號告知謝女，囑其爾

後所涉款項，均一率匯入該帳目或與陳母聯繫即可。嗣

後近十年間，陳文君多滯留國外，兩人漸行漸遠。八十

八年間，已婚的陳文君舉家回台，又因故與謝文惠發生

爭執，陳文君更發現自其出國後，謝文惠從未給付任何

利息，所欠款項亦未清償，兩人竟至反目成仇，陳文君

憤而起訴，除求該筆欠款外，另要求謝女支付按年息百

分之十計算之利息，以及按年息百分之二十五計算之違

約金，是否有理由?   

一、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又利息請求因五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民法第二百零三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分

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抵押權所擔保之債務內容已為原告所明知，

所謂「未說明清償數額」是否即屬對損害之擴大與有

過失情形，已非無疑，況依民法第三百二十六條，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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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

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規定，原

告亦非無清償途徑，此部分亦非可採。

三、按違約金本視為損害賠之預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

金如超過其實際損害額，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時，得由

法院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減至相當之額數，

又借款逾期通常債權人祇受相當遲延利息之損害，如

支付過高，實與收取重利無異，應以酌減至百分之二

十之法定最高利率限制，始為相當。

四、違約金係因債務人給付遲延時，債權人始得請求，

既非定期給付之債，與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規定之

性質不同，應無其適用，時效期間應為十五年，而非

五年。

一、本件利息之請求權，因已罹於五年之時效，故陳文

君可請求對方給付原債務及違約金，卻不得就消滅時

效之部分請求利息。

二、一般而言，為避免時效消滅之問題，於尚未消滅時

效前即予催告，是為良策。

民法 第 126、203、252、326 條（84.01.16)

84年度訴字第873號



程惠文與韓明月同在一家公司任職，兩年前，韓明月稱

欲支持男友創業，向程惠文借款三十萬元，程惠文有意

推辭，韓明月提出其胞兄韓友堂所簽發之本票三張，聲

稱以此作為擔保，一再相求，因知悉韓友堂乃政壇名

流，放心不少，便予同意，並由韓明月立據書面為憑，

然該書面僅載明借用金額，卻未列載返還日期及保證人

等。嗣後韓明月與男友感情生變，韓明月卻因其負債累

累，最後竟辭職避債。程惠文催告未果，便以韓明月、

韓友堂為共同被告，向法院起訴。是否可行？

一、本件借貸雙方，固未明訂返還期限，然查消費借貸

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

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所謂貸與人得定一

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非謂貸與人必須定期

催告，袛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一個

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

務。本件程惠文催告時，雖僅敘明請韓明月儘速返還

債務，然其催告後已逾一個月以上，韓明月仍未辦

理，程惠文據而起訴，自屬合理。

二、另本件向程惠文借款之人為被告韓明月，而非韓友

堂。且程惠文所持有由韓友堂所簽發之本票三張，均

未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記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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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年月日，而欠缺絕對應記載事項，依同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俱非有效之本票。

三、韓友堂既非本件消費借貸契約之當事人，又未就韓

明月所負返還借款債務與程惠文訂立保證契約，而其

簽發本票之行為，縱使所簽發之本票為有效，尚且非

可推定其有與程惠文成立保證契約之意思，何況其所

簽發之本票為無效﹖故程惠文主張韓友堂應對其負返

還借款之責，將其列為共同被告，尚無足取。

一、依票據法規定，票據欠缺絕對應記載事項者，係屬

無效，更亦無任何擔保效果。本件程惠文於出借款

時，如要求列載保證人，對其債權較有保障。本件既

無保證人，程惠文僅能就韓明月起訴。

二、程惠文之催告日期，既已逾一個月以上，韓明月自

有返還之義務，如徒以契約未訂返還期限等為由為

辯，實無理由。

民法第478條（84.01.16)

票據法第11、120條（76.06.29)

85年度訴字第391號



黃玉梅初出社會，收入有限，但又喜歡購物。自從向大

業銀行聲請領用國際信用卡後，因使用便利，消費更無

節制，自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起至八十八年七月十三

日止，刷卡消費達新台幣四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元，卻又

未依約繳款，雖經催告，仍不理會，大業銀行乃訴請其

清償，黃玉梅未料自己竟為喜歡購物之習性吃上官司，

又發現銀行併予求償之利息，竟高達年利率百分之二

十，比銀行放款利息高出甚多，始覺惶恐，又覺銀行此

一利率，簡直藉機「敲詐」，是否有理？

黃玉梅於八十四年四月間，即向大業銀行聲請領用國際

信用卡，，以簽帳消費。依雙方之約定條款，黃玉梅款

項於完全付清前，大業銀行得依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計

收利息。經查該百分之二十之利息，仍為法之所許，且

銀行既已屢向黃玉梅催討在案，黃女均置之不理，本利

迄未清償，大業銀行為此提起訴訟，於法有據。

一、信用卡之使用，固極便利，但發卡銀行為維其應有

之利潤，其利息及違約金於法令許可之範圍內亦多偏

高，消費者不可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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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 第 385 條（79.08.20)

85年度訴字第19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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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黃玉梅謹速清償相關款項，否則本金、利息、

違約金一再累積之結果，負擔勢必更形沉重。



楊明玉在公家機關上班，二十餘年前，即獲配一戶宿

舍，當時約定離職時必須交還。楊明玉退休後，該機關

礙於人情，並未馬上催討，事隔兩年，始通知楊明玉搬

遷。楊明玉則以其住用期間均按期繳回房租津貼，形同

租賃，且目前已形成不定期租賃關係，拒不返還。是否

有理由？

一、按房租津貼為受僱人或受任人待遇（執酬）之一部

分，獲准配住房屋者，當然不得再支領房租津貼，始

符合待遇平等之原則，即不得以不支領之房租津貼，

認係受配住房屋之對價，而謂與任職機關間發生租賃

關係。

二、本件被告楊明玉獲配宿舍居住，即不得再領取房租

津貼，因此必須將薪給中所含房租津貼扣除，又於薪

給中扣除七百元，此乃為符單一薪給制精神，而扣收

宿舍使用費，且該使用費係依職等計算，非按住用宿

舍之價值核計，與租金性質有異，是被告楊明玉辯稱

係租用云云委無足採。

三、次按借用人就借用物所增加之工作物，得取回之，

但應回復借用物之原狀，為民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二

項所明定。本件被告楊明玉任職於新竹縣警察局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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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室科員期間，獲准配住系爭一八五之二號宿舍後，復

增建如附圖一所示Ｂ部分，嗣於八十一年二月間退

休，其於退休時使用借貸之目的完畢，方負回復借用

物原狀之義務，是迄今未逾十五年之請求權時效期

間，故被告楊明玉辯稱：拆除增建部分罹於時效云

云，不足採信。

房租津貼之扣除，與租金之繳納，性質大有不同，無從

因房租津貼之扣除據而主張租賃關係之存在。建議楊明

玉儘速拆除增建部份並返還房屋，以免徒增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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